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179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93年6月21日（星期一）下午4時

地點：本會610會議室

出席：胡勝正    林義夫   彭淮南（徐義雄代）

林  全（吳當傑代）   何美玥   林陵三（游芳來代）

李金龍    葉國興（劉玉山代） 許璋瑤

郭瑤琪（江耀宗代）  陳  菊（林豐賓代）  張景森 

謝發達    葉明峰

列席：顏大和    賴清祺   陳德新    傅安平    蕭興北

        蔡弘聰    黃三化   周志浩    曾碧淵    李漢盈  

李育德    鍾瑞蘭   林聰穎    杜紫軍    李高朝

黃金山    劉玉蘭   洪瑞彬    胡仲英    陳世璋

夏正鐘    黃肇熙   魏宗德    張新永    蕭國輝

楊豊昌    朱麗慧   徐廣正

主席：胡勝正                            記錄：蔡素麗

一、本會第1178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衛生署陳報「建構生物防護及SARS新興傳染病防治網計畫」一案。

結論：

（一）鑑於SARS、禽流感等新興傳染病，以及國際生物恐怖攻擊威脅，不僅關係國人生命安全，對於國家整體發展之影響，亦至為鉅大且深遠；本計畫之推動，係屬因應整體環境變化之必要防疫施政作為，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執行期程自94年至97年，共4年，所需總經費由原報之71億3,629萬餘元調整為66億479萬餘元，仍請衛生署在不重複及善用民間資源原則下，依循預算程序及先期作業規定分年編列預算，確實推動執行。
（三）本計畫對於SARS與禽流感的相關防疫缺失，已有具體之檢討，宜確實在此一基礎上，健全防疫體系，以落實國家安全防護措施。

（四）防疫工作涉及層面甚廣，不僅需要各執行機關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全民防疫觀念的提升與配合，未來主管機關宜確實發揮防疫網之協調整合功能與角色，並積極宣導教育民眾相關防疫觀念與常識，建立全民防疫的安全防護網。

三、「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辦理情形第二次檢討報告（93年2月1日至93年5月31日）

結論：

（一）洽悉。本報告參考與會委員及各機關代表意見修正後陳報行政院。

（二）本次管考已辦理完成之6項執行事項，擬建議行政院解除列管。繼續辦理事項共30項，仍請各機關依照既定時程積極推動。

（三）本方案部分內容擬建議作以下修正：

１、「法人及政府股東不得同時指派董事及監察人」，因將於「證券交易法」修正案再予適當規範，故擬建議應增修法規由「公司法」修正為「證券交易法」，且主管機關由經濟部（商業司），修正為金監會（證期局）。

２、「加強財團法人、行政公法人以及其他型態法人組織之治理」，其中「行政公法人」擬配合立法院審議中之「行政法人法草案」修正為「行政法人」。

（四）本方案原訂按季追蹤管考，惟因繼續執行事項或涉及行政院審查法案進度、或進行研究無法立即提出成果，因此，擬建議第3次管考時間延後至本年9月底辦理，並於本年年底進行綜合檢討。

（五）請主管機關（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金監會等）就公營事業公司治理成效撰擬專案報告，於本會委員會議報告後，再由本會彙整，陳報行政院。

四、「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92年執行情形評估報告（初稿）暨「各機關規劃職業訓練計畫參考通則」（草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本報告參考與會委員及代表意見修正後送有關機關參考。

（二）為有效提升勞工之知識與創新及就業能力，以符合企業之人力需求，落實職業訓練政策，並有效配置有限的職訓資源，所擬「各機關規劃職業訓練計畫參考通則」，可供各機關參考，請各主管機關據以研提年度職業訓練計畫，並自行追蹤管考執行成效。

（三）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各主管機關宜寬列職訓經費，強化我國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加速經濟的發展及全球化的競爭能力。

（四）為進行精確的職業訓練效益評估，各主管機關宜規劃建立職業訓練效益評估相關資料之長期追蹤型資料庫，以改進職業訓練資源配置。

（五）請經建會針對如何落實職業訓練績效、建立評估機制，以及強化訓練深度等問題，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
散會（下午5時15分）
